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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707) 

 

自願性公告 

有關該等傳票之法院聆訊結果 

 

 

本公告乃由致浩達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自願作出，以通知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該等傳票之法院聆訊

結果。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五日刊發之中期業績公告中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

報表附註 17（內容有關於二零二零年三月發生的一宗致命事故（「該事故」）），以及本公

司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二日及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日刊發之公告（內容有關該事故所

導致的 12 張傳票 （「該等傳票」）（統稱「先前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

用詞彙與先前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土力資源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召開的法院聆訊中被控違反該等傳票中工廠及

工業經營條例(香港法例第 59 章)其中 3 條指控並被判處罰款。 

 

考慮到（i）定罪記錄將會被記錄在勞工處但不太可能對土力資源之營運造成重大不利

影響；及（ii）對財務上的影響，包括法院判處的罰款和與該事故有關的其他成本/開支；

董事會預計該事故不會對本集團的運營和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致浩達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陳志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陳志先生（ 主席兼執行董事）、邱東先生（ 執行董事）、龔浩

文先生（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以及陳增武先生、沈澤敬先生及蘇偉民先生（ 均為獨

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